
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 

济院政字〔2018〕22 号 
               

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    现将《济宁学院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宁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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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高校和我校思想政治工

作会议精神，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大力推进我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，根据

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》（教育部令 第 43号）、《中

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实

施意见》（济院字〔2017〕44 号）等文件的要求，结合我校兼职

辅导员、班主任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考核工作坚持目标考核与过程

考核相结合、学生评议与系（院）考核相结合的原则，注重工

作实绩，做到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、公开公平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专科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。 

第二章  组织实施 

第四条 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考核工作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

下进行。由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负责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考

核的指导工作。各系（院）成立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考核工作

小组，具体负责本系（院）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考核工作的实

施。考核结果上报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备案。 

第五条 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考核工作每学年进行一次。 

第三章  考核内容 

第六条 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协助专职辅导员履行部分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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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。 

第七条 着重考核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工作态度、工作能力

以及工作实绩。工作实绩主要是指在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、

学风建设、日常事务管理（日常值班、学生考勤、宿舍检查、

谈心谈话、学业指导）、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、网络思想政治教

育、校园危机事件应对、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、理论和实

践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效。 

第四章  考核方式与评分标准 

第八条 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考核工作采用个人自评、学生

评议、系（院）考核相结合的方式： 

（一）个人自评：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本人按照考核内容、

要求，对照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工作职责，对学年工作及成效

作出总结，形成个人述职报告，并作为考评的参考依据。 

（二）学生评议：各系（院）组织被考核兼职辅导员、班

主任所带班级的学生采用无记名方式对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进

行测评（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回避），对其进行评议并填写《济

宁学院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考核学生评议量化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。

其中有效抽样数不低于所带学生数的 20%。 

（三）系（院）考核：由系（院）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考

核工作小组依据考核内容和考核原则，结合兼职辅导员、班主

任述职情况和实际工作表现，填写《济宁学院兼职辅导员、班

主任考核系（院）量化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 

第九条 学生评议、系（院）考核二者采用百分制，并按照

5：5 的比例，进行权重累加形成考核得分，即：考核成绩=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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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议得分×50% +系（院）考核得分×50%。 

第五章  考核结果及使用 

第十条 考核结果分为 2个等级，分别为：合格、不合格。 

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考核结果应评为“不合格”： 

1.在事关政治原则、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问题上不能与党

中央保持一致的； 

2.在教育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中，出现违规违纪现象，弄虚

作假，产生严重不良后果的； 

3.考核过程中有舞弊行为的； 

4.本学年内受到处分的。 

第十一条 考核结果与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职称晋升挂钩

（具体参照人事处职称评定要求）。 

第十二条 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对考核结果如有异议，可向

系（院）考核工作小组申请复议。系（院）考核工作小组应在

10 个工作日内向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书面反馈复议情况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济宁学院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考核学生评议量化表 

2.济宁学院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考核系（院）量化表 
 
 
 
 
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月 28 日印发 


